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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有關民眾陳情「Taiwan Mobile infra used as terminal主旨：

node in relay mesh」一案，事涉貴管，請卓處逕復並副知

本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依據本會115年3月21日受理陳情案件移案表(陳情網)（詳一、

附件）辦理。

有關陳情人個人資料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處。二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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